北京光华荣昌汽车有限公司锅炉房维修工程

施工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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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永捷供暖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北京东方永捷供暖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署本合同，由乙方向甲方提供锅炉系统承压改常压工程施工工程服务，以下各条款双方共同遵守。

第1条 工程概况

1. 工程名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有限公司锅炉维修工程

2. 工程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南雁路流村中学东550米

第二条：工程报价明细

	序号
	设备名称/服务项目
	规格/型号
	单价（元）
	数量
	单位
	总价（元）

	1
	膨胀水箱
	304不锈钢水箱3T=2*1.5*1（m）；底板1.5侧一1.2顶板1.0；带爬梯；含安装
	10000.00 
	1
	台
	10000.00 

	2
	无缝管道
	DN200；含安装
	407.69 
	36
	米
	14676.84 

	3
	无缝管道
	DN150；含安装
	301.54 
	6
	米
	1809.24 

	4
	镀锌管
	DN50；含安装
	132.31 
	18
	米
	2381.58 

	5
	镀锌管
	DN25；含安装
	56.92 
	18
	米
	1024.56 

	6
	冲压弯头
	DN200；含安装
	209.23 
	2
	个
	418.46 

	7
	冲压弯头
	DN150；含安装
	172.31 
	2
	个
	344.62 

	8
	排污阀
	DN50；铸铁；含安装
	553.85 
	1
	个
	553.85 

	9
	启闭阀
	DN200；铸铁；含安装
	4123.08 
	1
	个
	4123.08 

	10
	蝶阀
	DN50；铸铁；含安装
	224.62 
	1
	个
	224.62 

	11
	蝶阀
	DN200；铸铁；含安装
	707.69 
	3
	个
	2123.07 

	12
	过滤器
	DN200；铸铁；含安装
	1046.15 
	1
	个
	1046.15 

	13
	水箱及管道支架
	槽钢支架；含安装
	4000.00 
	1
	项
	4000.00 

	14
	管道保温
	橡塑保温加裹布；含安装
	4000.00 
	1
	项
	4000.00 

	15
	锅炉管道拆除及施工辅材
	包含法兰、垫片、螺栓、螺母等施工辅材
	6000.00 
	1
	项
	6000.00 

	16
	费用小计（元）
	52726.07


第三条:委托维护内容 

3.1按报价明细内容进行施工并完成。
第四条：工期
2023年    月    日至2023年    月    日，乙方收到首付款进场施工。
第五条：质量保证
5.1 乙方保证按合同要求提供的设备为全新、未使用过的原厂优质产品，技术性能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。

5.2 本项目质保周期为改造完成后2年，在质保期间乙方改造的部分出现任何质量问题，均由乙方免费进行维修处理。
第六条：甲方权利及义务
6.1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对乙方工作提出异议。

6.2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便利施工的条件（水、电及其他相应配合）。

6.3甲方有义务按本合同第七条付款方式及日期进行付款。

第七条：乙方权利及义务
7.1乙方保证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。

7.2因设备质量问题，乙方接到甲方报修电话，在24小时内指派专业人员到现场对甲方设备进行处理。

7.3乙方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。
第八条：付款条款
8.1本合同总金额为 ￥52726.07元(大写：伍万贰仟柒佰贰拾陆元零柒分)。

8.2 付款条件

8.2.1 合同签订之日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70%的合同款。

8.2.1 工程改造完成经甲方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30%的合同款。

8.2.3 甲方每次付款前，乙方须提前开具对应金额的9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九条：不可抗力
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，由于不可抗力如战争、地震等因素或双方均认可的因素造成不能正常履行合同，双方本着友好互谅的态度协商解决。
第十条：违约责任
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，均视为违约，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合同金额1%/天作为违约金。若违约金不能弥补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，差额部分，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补足。如因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，乙方还应承担本合同价款50%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维权费用即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等费用）。
第十一条:争议解决
凡与本合同执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如果不能解决，双方均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二条：
其他

12.1合同的所有附件包括技术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其所载内容经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为合同的有效内容，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本合同附件、补充合同、电子扫描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2.2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。

12.3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12.4 合同签订时间： 2023年   月   日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北京东方永捷供暖节能技术服务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C座3单元12C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王晓伟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米硕

电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010-58731690

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（010）58731920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光大银行中关村支行
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7508 0188 0000 12462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1000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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